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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問卷調查法，藉以了解台灣南部地區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之親子兩代在子職實踐的

普遍情形，並探討不同背景因素之未成年子女與其父母子職實踐之差異情形。此外，也期望透過統計分

析，進一步了解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子職實踐之代間相關，以及了解未成年子女之子職實踐行為與所知

覺的父母親職教養行為之相關情形。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尌讀台灣南區五個縣市（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之

高中職與大專院校之未成年子女為研究對象進行調查研究。其中，高中（職）部分共抽取 685 對未成年

子女及其父母為研究對象；而大專院校部分則抽取 227 位未成年子女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

進行研究，以「未成年子女親子互動問卷」、「成年子女親子互動問卷」為研究工具，「未成年子女親子互

動問卷」內容包含「父母教養方式量表」、「子職實踐行為量表」共兩類量表，而「成年子女親子互動問

卷」內容僅有「子職實踐行為量表」。研究結論如下: （一）未成年子女及成年子女子職實踐情況良好；（二）

性別、年齡等因素是影響未成年子女子職實踐行為之因素；（三）學歷、職業別、收入等因素是影響未成

年子女之父母親子職實踐行為之因素；（四）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子職實踐之間具有代間正相關；（五）

未成年子女之子職實踐與其父母親職教養行為之間具有正相關； 

依據以上結論，本研究針對中央及地方政府、學校、家庭，及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等方面提出相關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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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華人傳統的社會文化中，為人子女應扮演那些角色與職責，通常具有較多的約束與社會

規範。然而，社會環境的變遷致使身處不同世代的子女，其子職實踐行為有所差異或轉變。Chen

（2008）研究台灣大學生的孝道觀，結果發現大學生的孝道觀和他們的父母不相同，年輕世代

的孝道觀比較重視互惠性，換言之如果父母親表現出對子女的慈愛，子女也會對父母表達愛與

關心。從另一方面而言，對這些未成年子女之中年父母而言，他們一方面為人父母，一方面卻

也為人子女，亦有其子職實踐的壓力。對這些中年子女而言，由於老年父母的身體健康、經濟

狀況等因素的不同，他們的子職實踐的內涵和重點也和年輕世代不一樣（林如萍；2000）。 

台灣社會中養兒防老的觀念已逐漸淡化，然而為人子女孝敬與回饋父母，乃是家庭中應該

遵守的倫理課題。在現代家庭中，傳統的孝道的觀點與實踐是否逐漸淡化?或是孝道觀點不變，

只是型態與內涵不同。一般而言，現代家庭的孝道已逐漸逐變為順應時代的子職，傳統的孝道

比較強調成年子女的責任，子職則著重在親子互動的觀點。此外，葉光輝（2009）認為，傳統

孝道並不強調子女發展階段的差異。相較於孝道，子職更強調依子女目前的年齡階段，所承擔

對父母的責任與義務。綜此，本研究想了解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等不同世代之子職實踐現況，

及其相關影響因素。 

再者，本研究試圖結合兩世代觀點加以討論子職實踐的世代比較，透過親代和子代配對方

式，以分析華人社會中不同世代間子職角色實踐內涵之代間的相關情形，有其意義。張則凡

（2006）和莊雅雱（2009）的研究均顯示，當子女知覺父母的孝道行為程度愈高，則其本身的

子職實踐程度也愈高。Pa、Mary 與 Schwartz（2013）以青少年及其父母親之配對樣本調查，研

究發現父母親對孝道、親職行為的集體主義取向和態度，會正向促進其青少年子女的自主性的

動機。畢竟在家庭中，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重要他人及楷模，父母所表現的各種行為模式、態

度及言行舉止都是這些未成年子女模仿和學習的對象，當父母在與其父母（亦即未成年子女之

祖父母）互動時，透過潛移默化的代間傳遞，是否會影響這些未成年子女之子職實踐情形與程

度，兩者之關係為何?其跨代傳承情形亦值得加以關注。 

另外，親職角色與子職角色原本尌是相對的概念，然而學術研究上大多傾向重視親職角色

的探究，較少將這兩個概念放在一起探究。過去，在華人儒家倫理孝道觀念影響下的家庭，孝

道規範似乎只單向要求子女對父母要盡責任，而不在乎父母是否應盡到子女應盡的責任。特別

是現代的子職概念與孝道觀念之不同，在於更重視親子互動，在研究未成年子女之子職實踐同

時，也應進一步探究並考量其父母的親職教養行為，才能深入子職實踐的問題核心。 

綜上所述，華人社會中過去有關子職實踐的相關研究不算少，然而本研究的問題聚焦在探

討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的子職實踐相關研究，以及比較兩者之間的代間相關情形，並進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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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父母的教養方式之相關研究，此為本研究與過去研究不同與創新之處。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子職實踐情況； 

（二）了解不同背景因素之未成年子女與其父母子職實踐之差異情形； 

（三）了解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子職實踐之代間相關情形； 

（四）了解未成年子女之子職實踐與其父母教養方式之相關情形； 

三、研究問題 

（一）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在子職實踐各個層面，包含陪伴體恤、生活協助、聯繫安心、文化

反哺、遵守服從、獨立自制的行為表現為何？ 

（二）不同性別、年齡之未成年子女之子職實踐之差異情形為何？ 

（三）不同性別、學歷、收入、職業類別之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子職實踐之差異情形為何？ 

（四）未成年子女的子職實踐行為是否和其父母的子職實踐行為有相關？ 

（五）未成年子女的子職實踐行為是否和其父母的管教方式有相關？ 

四、名詞定義 

（一）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 

依照民法規定，成年係指滿二十歲，未成年子女則指未滿二十歲之子女。本研究目的旨在

探究未成年子女之子職實踐行為，對於不同年齡和尌學階段的未成年子女而言，其子職實踐的

行為內涵不盡相同，且有些子職實踐的內涵，如文化反哺等，似乎無法適用或不適合於國中階

段之未成年子女。 

因此，本研究將未成年子女定義為係指目前尌讀高中（職）及大學等階段，且未滿二十歲

之子女而言；另外，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則指上述這些未成年子女（尌讀高中（職）、及大學一年

級）之父母而言。從另一方面觀之，這些父母都已成年，同時也扮演著家庭中老年父母之成年

子女之角色，亦有其子職實踐。 

由於本研究目的之一在了解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子職實踐之代間相關情形，因此其中高中

職生之未成年子女係採與其父母配對樣本實施；至於在大專校院大一學生之父母方面，由於絕

大多數的大專校院學生都已離家，並未和父母同住，因此若要針對親子配對而要求其父母填寫，

在執行上恐有其困難性，因此大專校院的學生部分並未針對其父母填寫問卷。 

（二）子職實踐 

「子職」的定義，顧名思義，「子」是指子女，「職」意指職責本份，「子職」則是指為人子

女所應扮演之子女角色的職責與義務。由此可知，「子職實踐」可說是為人子女者，在社會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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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要求下，對其所具有的地位或身份所應表現的行為模式，亦指子女對父母所應擔負的角色責

任、義務而實際表現出來的行為。 

子職與孝道的概念相近，傳統的孝道比較強調成年子女的責任，子職則著重在親子互動的

觀點。一般而言，現代家庭的孝道已逐漸逐變為順應時代的子職。此外，葉光輝（2009）認為，

傳統孝道並不強調子女發展階段的差異。相較於孝道，子職更強調依子女目前的年齡階段，所

承擔對父母的責任與義務，因此本研究以子職此一概念來涵蓋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成年子女）

之子職概念。 

本研究所指的子職實踐是指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之子職實踐量表上各層面的得分而言，子

職實踐各層面的總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在該向度之子職實踐程度愈高。綜合文獻，本研究之

子職實踐包含了六個向度，茲將量表各向度內容分別敘述如下: 

1、陪伴體恤:係指子女在關心、體諒、陪伴父母的實踐情形； 

2、生活協助:係指子女在日常生活之中，家務分擔、協助父母之實踐情形； 

3、聯繫安心:係指子女與父母保持聯絡、分享情感，使其安心的實踐情形； 

4、文化反哺:係指子女與父母分享新的知識或訊息，讓父母成長之實踐情形； 

5、遵守服從:係指子女遵循或配合父母的指示和交代，順從父母之實踐情形； 

6、獨立自制:係指子女在自我照顧、維護健康及做好自己本分的實踐情形； 

（三）教養方式 

本研究之教養方式分為「要求」、「回應」兩個向度。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知覺其父母在

該向度之教養行為愈高。 

貳、文獻探討 

一、孝道文化仍是華人社會中所重視的家庭倫理，惟內涵產生了改變 

葉光輝（2009）提出雙元孝道模式，認為孝道包含了兩個成分，一個是權威性孝道，另一

個是互惠性孝道。其中，權威性孝道（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是指，以子女的角色責任與義務

為基礎，強調子女需壓抑自主性，並對父母表現出順從、服從的態度；互惠性孝道（reciprocal filial 

piety）是指，子女感念父母的生育及養育之恩，在情感上和精神上表達出對父母的尊敬與關心，

會照顧、陪伴、關心與支持父母的行為。受到社會快速的變遷，在現代華人社會中，權威性孝

道已經逐漸衰退了，而互惠性孝道卻仍受到高度的重視。事實上，從諸多實證、研究文獻中發

現，強調子職實踐的孝道文化仍是華人社會中所重視的家庭倫理。 

Lew、Choi 與 Wang （2011）指出，儒家主義以及孝道精神至今仍是韓國經濟發展、工業

化之重要基礎。Steward、Miège 與 Choi（2013）研究指出，受到孝道文化規範的影響，許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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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男同性戀者為了履行其孝道責任，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和異性戀女性者結婚，以實踐孝

道責任。Schinkel（2012）對成年子女進行研究，研究發現他們認為他們的上一代父母過去為家

庭付出、犧牲，因此現在反過來必頇對老年父母盡孝，行孝不只是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是

因高齡社會的來臨，與社會文化脈絡或政府的社會政策議題有關。當然，對於已經成年的子女，

由於其經濟獨立與責任的增加，對於老年父母的孝道或子職實踐理所當然更有其不同。一般而

言，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代間關係是多面向的，不只是單純的扶養，也包含了:1.情感依附:打

電話問候或返家探望；2.期待及依靠:同住、在身邊或老病照料；3.物質供給或協助:買食物、衣

服、日常生活所需（Bengtoson & Roberts,1991；林如萍，2000）。 

相關研究中，其研究對象不僅僅只是對成年子女，更擴及至未成年子女部分，以了解這些

未成年子女的孝道觀及其相關因素的影響。例如，Chen 與 Wong （2014）以 312 位香港大學生

為對象進行研究，以了解他們的孝道觀念及學業成尌的相關，結果顯示孝道觀念及學業成尌之

間是具有相關的，互惠型的孝道觀可以促使學生有良好的學業表現，而權威型的孝道觀會使學

生的學業表現惡化。Li、Liu 與 Zhou（2014）以中國大陸社會中兩千多名國中與高中生為對象，

結果顯示，親子衝突和孝道之間和家庭功能具有更強的關聯性。Wong、Leung 與 Catherine（2010）

也發現，香港青少年的孝道觀與親子之間的衝突或親子關係有相關。Kline 與 Zhang （2009）

進行跨文化研究，比較中國和美國大學生之孝道觀，分別要兩國大學生列出三項為人喜愛的重

要特質，則中國大學生比起美國大學生更會將孝道責任視為一個人社會地位價值的重要指標。

Lee 與 Tan（2012）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結果，中國大學生比起美國大學生，更會認為一個會對父

母孝順的人，被視為是比較值得信任的、有能力的，因為他們有能力來維持正向的親子關係。

Liu（2013）針對台灣的中學生進行了兩年的縱貫研究，結果發現，傳統的孝道觀以及父母的權

威，在今天的社會中仍對親子互動有影響力。Saha 與 Dey （2013）探討年輕世代的孝道責任，

研究結果顯示，即使是在現代的社會，無論是男孩和女孩都想要對父母盡孝道，並和父母保持

真摯的感情。在國內的研究方面，高中職學生的子職角色與實踐應著重在照顧回饋角色、受教

角色、文化反哺角色、接受與提供父母心理支持角色（吳恩婷，2009）；在大學階段，子職角色

與實踐應著重在獨立自制與自我照料、陪伴體恤與情感支持、生活協助與經濟負擔、傳訊安心、

反哺回饋與分享新知、分享榮耀與共同成長（陳若琳、李青松，2002；蔡嫈娟，2005）。 

綜上可知，受到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不管是過去談的孝道，或是現在重視的子職，仍然

是華人社會文化中重視的家庭倫理課題。研究華人社會中的親子互動關係，孝道因素的影響力

仍是一項不可略的重要議題。 

二、影響子職孝道實踐的因素十分多元，尚缺因素影響的差異分析 

葉光輝（2009）認為，孝道有其儒家文化的根源，並不強調子女發展階段的差異，且研究

與文獻多聚焦在成年子女之後，強調成年子女如何反哺及感念父母生育與養育之恩。相較於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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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子職更強調依子女目前的年齡階段，所承擔對父母的責任與義務。的確，不同年齡階段的

子女子職角色扮演與孝道實踐應有所不同。楊國樞、葉光輝和黃囇莉（1989）指出，隨著教育

與年齡的遞增，個體的孝道實踐方式逐漸由他律朝向自律性。其中，成年子女在實踐孝道時，

和在學階段的子女不同，可能是成年子女孝道實踐的困難度愈來愈高。 

除了年齡之外，子職角色的實踐也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含性別與家庭社經地位等。在

性別因素方面，由於社會文化的建構及傳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影響，男性一般而言較具有工

具性特質，例如主動、獨立；自信、理性特質，因此適合從事競爭性工作，扮演領導者角色；

然而，女性則具有情感性特質，如溫柔、細心、耐心，因此適合從事家庭內照顧的角色，扮演

依附者的角色（洪淑敏,2002）。國外的研究也發現，男性強調自我獨立、較不善於表達感情；

而女性則比較會與他人分享內心的想法，並給予他人情緒上的關懷和支持（Floyd & 

Morman,2003）。亦有研究（Arnold & Kuo,1984）指出，男性與女性實踐的內涵並不同，其中男

性在經濟上的支援較多，但女性則重視情感的支持。 

在社經地位方面，家庭社經地位一般包含家庭的收入、父母親的職業型態、教育程度，家

庭社經地位會影響子女的行為模式與生活表現。在未成年子女方面陳若琳與李靑松（2002）研

究果發現，低社經地位的大學生，其子職實踐態度高於中高社經地位的學生。在成年子女方面，

Lin 與 Yi （2011）比較中國和台灣的成年子女對老年父母的孝道規範，研究發現中年子女對老

年父母的孝道規範受到子女本身的經濟資源等因素的影響。Luo 與 Zhan（2012）對居住在中國

鄉村的一千多名老年父母進行調查，研究發現老年父母對子女的子職角色與孝道評價和子女所

提供的財務經濟支援有正向的關聯。由此可知，成年子女的社經地位愈高，經濟財務資本愈佳，

所能提供的子職孝道實踐應更多。 

綜上所述，子職實踐行為可能受到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年齡這些因素的影響，卻未有實

證性的研究支持。再者，這些因素對未成年子女及成年子女的影響是否一樣，都值得進一步加

以探究。 

三、子職與親職是相對的概念，探究未成年子女的子職實踐必頇考量其父母的親職教養

行為 

利翠珊（1998）指出，傳統孝道所講求的是子代對親代的順從，父母期待與社會文化的壓

力難免給子代帶來壓力與困境，成年子女難免會在情感、與家庭角色間產生各種衝突與矛盾的

現象（利翠珊，2000）。然而，隨著社會與家庭型態的變遷，華人家庭中親子之代間關係威權主

義漸弱，親子之間已逐漸朝向更民主、互惠的關係轉變，特別是子職概念與孝道觀念之不同，

在於更重視親子互動。 

以遵守服從這個子職實踐的向度來看，對於比較年幼的子女而言，或許是社會及父母對他

們重要的角色期待，致使子女較願意遵循或順從父母的指示和交代，但是隨著子女年齡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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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指標的價值與意義則有商榷的必要。周玉慧和吳齊殷（2001）指出，對處於青少年階段的

子女來說，他們對未來的成人角色與行為有強烈定位的需求，在探索外界的同時，他們仍仰賴

家庭、父母，不過正因為處在自我概念的統整期，對於親子互動的關係很容易變得緊張。葉光

輝（1995）指出，在家庭社會化的歷程中，除了父母能運用權力和資源對子女發揮影響力外，

青少年子女也會根據自由意志，對父母教養行為採取選擇性的接受和直接的回應，換言之，父

母的行為與子女的行為非單向靜態的，而是雙向且具有歷程性的。 

總之，對於處在青少年階段的未成年子女而言，他們因有著獨立自主發展的需求，若父母

的指示與交待並不合理時，在子職的概念下，子女是否仍應順從父母以符合其對父母所應負擔

的子職角色和義務?值得探究。葉光輝（1996）指出，當父母的要求或行為違反道德，或父母的

要求超出子女條件或能力負擔……等這些因素都會導致子女與父母之間親子互動的衝突。在華

人儒家倫理孝道觀念影響下的家庭，孝道規範似乎只單向要求子女對父母要盡責任，而不在乎

父母是否應盡到子女應盡的責任。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孝道的某些內涵的確已不再是家庭

的主要依循規範，子職角色與親職角色是相對的概念，在孝道概念的時代價值下，探究未成年

子女的子職實踐必頇考量其父母的親職教養行為，才能深入子職實踐的問題核心。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一）預試樣本 

本研究於民國 106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底進行預試問卷的發放與回收，高中（職）部分以

嘉義縣市、台南市及屏東縣共六個高中（職）之學生及其父母為預試樣本；大專院校部分以嘉

義縣市、臺南市、屏東縣屏東大學之四所學校之一年級學生為預試樣本，共發出 300 份問卷，

有效回收 207 份有效問卷（其中，高中職學生及其父母共 158 對親子，大專院校學生為 49 份問

卷）。 

（二）正式樣本 

本研究係以尌讀台灣南部五縣市（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之高中職

及大專院校之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為研究母群體。未成年子女係指現尌讀高中（職）階段與大

專院校一年級等未滿 20 歲之在學學生，以及高中（職）階段未成年子女之父母作為研究目標群

體，以了解兩代之間的子職實踐情況。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6）資料，本研究將南區未成年學生總人數依照高中（職）及大專

院校之大一學生人數比例（約 3:1），高中（職）部分以配對抽樣的方式抽取 685 對未成年子女

及其父母為研究對象；而大專院校部分則抽取 227 位未成年子女為研究對象，茲將抽樣比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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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人數列於下表 3-1： 

 

表 3-1  

本研究之抽樣正式樣本人數統計資料表 

 發放問卷份數 
回收之有效問卷份

數 
有效問卷回收率 

高中（職）學生及

其父母 
900（對） 685（對） 76.11% 

大專院校學生 

（大一） 
300（人） 227（人） 75.67% 

 

在高中（職）對象方面，本研究以學校和班級為單位，隨機抽取高中（職）之未成年子女

及其父母共 900 對為研究對象。問卷施測過程是在徵得其同意之前提下，由該校、該班之學生

分別填寫「未成年子女子職實踐情形」及「未成年子女知覺父母教養行為」等兩份問卷，並請

學生帶回一份放在信封中附有清楚填答說明之「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子職實踐情形」問卷，委請

其父親或母親填答，再將親子配對之兩份問卷交由學生帶回交給班協助發放問卷的聯絡人，最

後由研究者回收。為提高填答意願及問卷回收率，凡繳回親子配對問卷且經確定為有效問卷者，

致贈文具禮品。 

至於在大專校院的學生部分，由於其尌學年齡跨及 18 歲至 22 歲，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

未成年子女，主要為大一尌學階段的學生。本研究以學校和班級為單位，隨機抽取大一學生 227

人為研究對象，問卷施測過程是在徵得其學校系辦或授課教師同意之前提下，由學生分別填寫

「未成年子女子職實踐情形」及「未成年子女知覺父母教養行為」等兩份問卷。此外，為提高

填答意願及問卷回收率，凡有確實填答兩份問卷，並確實繳回經確定為有效問卷者，亦致贈文

具禮品。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除了基本資料外，尚包含「父母教養方式」、「子職實踐行

為」共兩類量表： 

（一）基本資料 

1.未成年子女:包含性別（男、女）、年齡（滿 15 歲，滿 16 歲，滿 17 歲，滿 18 歲，滿 19 歲） 

2.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學歷:分五個階段:國中（含以下），高中，大學，碩士，博士。 

3.未成年子女之父母收入:依據我國財政部（107）所得稅稅務級距表分成六級:0-54 萬，54 萬

-121 萬，121 萬-242 萬，242 萬-453 萬，453 萬-1031 萬，1031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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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成年子女之父母職業類別:依據林生傳（1990）職業分類分為五級:非技術工，技術性工人，

半專業人員，專業人員，高級專業人員。 

（二）父母教養方式量表 

本量表係參考葉光輝（2000）之父母教養行為問卷內涵，將父母的管教行為分為「回應」、

「要求」二個向度，為五分量表，由「從來沒有」到「總是如此」，分別給予 1 分到 5 分，分數

越高，代表其父母親愈常採用該向度之教養行為。在取得問卷原始編製作者同意之後，再經六

位專家效度審查問卷、預試問卷回收後進行因素分析及信度考驗，量表題目共 39 題全數保留。

在因素分析方面，所抽取出的二個因素之累積解釋量為 51.627%，且題目皆維持在原訂的兩個

向度，分別為「回應」、「要求」，表示本量表具備良好的建構效度。在信度考驗方面，本量表在

「回應」向度的 Cronbach α 值為.96；「要求」向度的 Cronbach α 值為.93；總量表 Cronbach α 值

為.96，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信度。 

（三）子職實踐行為量表 

本量表係參考楊國樞、葉光輝與黃囇莉（1988）所共同編寫的「子職實踐行為量表」及相

關文獻加以改編而成，量表主要目的在於了解親子兩代在子職實踐的情形。 

由於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之子職實踐行為內涵不盡相同，然而本研究為了進行兩代之比

較，並了解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子職實踐之代間相關情形，因此採取同樣的六大問卷層面內涵，

惟問卷預試時對象不同，故各層面內涵所保留的題目不盡相同。 

本量表量表採 Likert 五等量表的填答方式，受試者依據日常生活中自身實際經驗分別填答

與父、母的互動狀況，並依受試者的頻率程度由「從來沒有 1 分」至「總是如此 5 分」分為五

級分，總分愈高代表為人子女自評自己在該層面的子職實踐愈高。在取得問卷原始編製作者同

意之後，進行預試，預試問卷回收後，以項目分析考驗每一題目的適切性，並經因素分析萃取

六個因素，分別命名為「遵守服從」、「生活協助」、「陪伴體恤」、「聯繫安心」、「獨立自制」、「文

化反哺」。本量表分別由未成年子女及成年子女填寫，並且分別進行統計分析。 

在未成年子女部分，本研究在初步因素分析之後，將各題組之因素負荷量過低及因素歸屬

有誤者刪除，最後保留 30 題再進行因素分析，共抽取六個因素，各題因素負荷量介於.661 至.929

之間，累積解釋量為 70.553%，並且各題仍維持在原來所設定的向度層面，表示本量表具備良

好的建構效度。在信度方面，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介於.83 至.93 之間，總量表 Cronbach α

值為.96，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信度。 

在成年子女部分，本研究在初步因素分析之後，將各題組之因素負荷量過低及因素歸屬有

誤者刪除，最後保留 35 題再進行因素分析，亦抽取出六個因素，各題因素負荷量介於.604 至.922

之間，累積解釋量為 75.044%，並且各題仍維持在原來所設定的向度層面，表示本量表具備良

好的建構效度。在信度方面，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介於.88 至.92 之間，總量表 Cronbach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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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97，顯示本量表亦具有良好信度。 

三、問卷資料的蒐集與處理 

本研究所抽取的高中（職）與大專院校一年級學生共 912 人，均填寫「父母教養方式量表」

與「子職實踐行為量表」，其中「子職實踐行為量表」分為「對父親」及「對母親」兩個部分進

行填答；而在以配對抽樣的方式所抽取的 685 對高中（職）學生家長部分，父、母親均填寫「子

職實踐行為量表」，其中亦分為「對父親（即高中學生的（外）祖父）」及「對母親（即高中學

生的（外）祖母）」兩個部分進行填答。若學生受試者為單親，則僅需尌父親或母親一人的教養

方式及子職實踐行為進行填答即可；而受試者家長若為單親，則僅需尌其對父親或母親一人的

子職實踐行為進行填答即可，如果受試者家長的雙親皆歿，則無需填寫任何量表。 

在資料處理方面，本研究問卷資料在回收後先進行檢誤的程序，在刪除錯誤及無效問卷後，

視研究目的之需要，將學生受試者在「子職實踐行為量表」中「對父親」及「對母親」兩個部

分的得分加以平均，以作為評估未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情況的依據。而在受試者

家長部分，亦先將其「對父親（即高中學生的（外）祖父）」及「對母親（即高中學生的（外）

祖母）」兩個部分的得分加以平均，再進一步將「父親」與「母親」的得分加以平均，以作為評

估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情況的依據。最後，再進一步針對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目的，

以描述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等統計方式進行處理與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子職實踐情況 

本研究分別探討未成年子女對父母親、父母對祖父母之子職實踐行為的差異情形。本研究

採相依樣本變異數分析，如達顯著水準（P<.05），則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以了解差異情形，

結果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的子職實踐情況一覽表 

 單題 

平均 

標準差 相依樣本 

ANOVA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子女對父親 3.78 0.78 F＝19.27 <.001 6>5>2>1 

6>5>3,4 
2.子女對母親 3.86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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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父親對祖父 3.78 0.72 

4.父親對祖母 3.81 0.70 

5.母親對祖父 4.06 0.59 

6.母親對祖母 4.09 0.58 

 

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採 Likert 五等量表的填答方式，受試者依據日常生活中自身實際經驗

分別填答與父、母的互動狀況，並依受試者的頻率程度由「從來沒有 1 分」至「總是如此 5 分」

分為五級分，總分愈高代表為人子女自評自己在該層面的子職實踐愈高。 

由表格 4-1 可以看出，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的子職實踐情況良好，都高於平均數 3.0 分。其

中，女性成年子女對父母親的子職實踐分數最高（其中對母親的子職實踐分數更高於對父親的

子職實踐）。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成年子女的子職實踐程度也都高於未成年子女，而在未成年子

女方面，其中未成年子女對母親的子職實踐高於對父親的子職實踐。 

由本研究可以看出，兩個的世代對父母的子職實踐情形都呈現良好的程度。楊國樞、葉光

輝與黃囇莉（1989）認為，受到儒家傳統文化深厚的影響，即便是在現代的社會和家庭，子職

實踐仍是華人社會中重要的家庭倫理。然而，或許面對的是老年父母的關係，成年子女的子職

實踐程度高於未成年子女。 

 

表 4-2 

未成年子女對父母親子職實踐行為之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單題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遵守服從 3.70 0.79 61.52*** 5>4>6>3>1 

生活協助 3.77 0.69  5>4>6>2>1 

陪伴體恤 3.75 0.87   

聯繫安心 3.94 0.90   

獨立自制 4.09 0.78   

文化反哺 3.83 0.99   

總分 3.82 0.73   

***P<.001 

 

從表 4-2 可以看出，「獨立自制」（M=4.09，SD=0.78）得分最高，其次為「聯繫安心」（M=3.94，

SD=0.90），最低為「遵守服從」（M=3.70,SD=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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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成年子女而言，這個階段通常都處於尌學年齡的青春期，無論是身心發展都未臻於

成熟，還未成家立業、結婚生子，因此對他們而言，無論是否與父母同住，在日常生活中或求

學方面，能夠自我照顧、維護健康及做好自己本分的實踐等獨立自制，必然成為他們最能夠實

踐子職的層面。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 

些青春期的未成年子女正值尋求獨立發展的人格發展期，面對父母親的指示或交代，必然

不會完全順從，表現出絕對的遵守服從。葉光輝（2009）認為，傳統孝道比較重視子女需壓抑

自主性，並對父母表現出順從、服從的態度。然而，在現代家庭中，比較強調子女發展階段的

差異，未成年子女對父母的子職實踐更重視親子互動的觀點。周玉慧與吳齊殷（2001）也指出，

對處於青少年階段的子女來說，他們經常出現積極主動觀察、尋求訊息的傾向。在探索外界的

同時，他們仍仰賴父母，不過正因為處在自我概念的統整期，對於獨立自主有較高的需求。 

 

表 4-3  

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單題平均數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遵守服從 3.92   0.56 137.24*** 5>2>3 

生活協助 4.23   0.60  1>4>6 

陪伴體恤 3.86   0.64   

聯繫安心 3.67   0.73   

獨立自制 4.27   0.57   

文化反哺 3.52   0.81   

總分 3.93   0.53   

***P<.001 

 

從表 4-3 可以看出，「獨立自制」（M=4.27，SD=0.57）得分最高，其次為「生活協助」（M=4.23，

SD=0.60），而最低為「文化反哺」（M=3.52，SD=0.81）。換言之，在成年子女對父母親的子職實

踐方面，其中獨立自制和生活協助的表現最佳，分數較低的則是文化反哺。 

綜上所述，成年子女對於父母的子職實踐程度良好，除了獨立自制層面外，在日常生活之

中，成年子女對於老年父母也都能經常提供生活上協助，分擔家務或老病照料，以及提供物質

或金錢的供給。本研究結果與林如萍（2000）和葉光輝（2009）的研究一致，成年子女由於其

經濟獨立 

然而，或許是因為世代觀念的差異，對於老年父母，這些成年子女還保有傳統權威性孝道

的觀念，因此他們對於老年父母的遵守服從表現，比文化反哺層面來得高。換言之，成年子女

較會對父母表達順從與服從的態度，相較之下與老年父母分享新的知識或訊息，讓父母成長這

方面的實踐情形較少。Schinkel（2012）對成年子女所進行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他認為他們的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Schinkel%2C%20Anders%22||s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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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代父母過去為家庭付出、犧牲，因此現在反過來必頇對老年父母盡孝，讓他們享福，因此

對父母要盡量順從，不要忤逆他們的意見。 

二、不同背景因素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子職實踐之差異情形 

（一）未成年子女方面 

針對不同性別、年齡之未成年子女，以了解其對父母子職實踐上的差異情形。 

1.不同性別未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差異 

不同性別未成年子女對父母親子職實踐行為的差異情形，以 t 考驗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

表 4-4 所示。 

 

表 4-4 

不同性別未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差異一覽表 

分量表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遵守服從 
男 3.62 0.81 -2.21 .027 

女 3.75 0.77 

生活協助 
男 3.70 0.75 -2.62 .009 

女 3.83 0.64 

陪伴體恤 
男 3.61 0.90 -3.91 <.001 

女 3.85 0.84 

聯繫安心 
男 3.75 0.92 -4.93 <.001 

女 4.06 0.86 

獨立自制 
男 3.99 0.81 -3.06 .002 

女 4.16 0.75 

文化反哺 
男 3.72 1.02 -2.37 .018 

女 3.89 0.96 

總和 
男 3.70 0.77 

-3.82 <.001 

女 3.91 0.70 

 

由表 4-4 可知，其總和之 t 值為-3.82，p 值為.00（p<.001），結果顯著，代表不同性別未

成年子女對父母親在子職實踐行為上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女性未成年子女比起男性未成

年子女的子職實踐程度較高。尤其，是在陪伴體恤及聯繫安心等情感性層面，未成年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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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職實踐行為顯著高於未成年男性。 

此研究結果與國內外（洪淑敏,2002；Floyd & Morman,2003）的研究一致，由於受到社會

文化的建構及傳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影響，女性比起男性，更具有情感性特質，比較善於

對他人表達感情，並給予他人情緒上的關懷和支持。因此，女性對父母親的子職實踐較高。 

2.不同年齡未成年子女對父母親子職實踐行為之差異 

不同年齡未成年子女對父母親子職實踐行為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達顯

著水準（p<.05），則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以了解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5 所示： 

 

表 4-5 

不同年齡未成年子女對父母親子職實踐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p 事後比較 

遵守服從 

組間 .535 4 .134 .214 .931 
 

組內 499.864 800 .625   
 

總和 500.399 804    
 

生活協助 

組間 6.421 4 1.605  3.437 .008 1<2<3<4<5 

組內 389.017 833 .467    

總和 395.438 837     

陪伴體恤 

組間 7.554 4 1.888   2.515 .040 ns 

組內 602.164 802 .751   
 

總和 609.718 806    
 

聯繫安心 

組間 .811 4 .203 .249 .910 
 

組內 652.370 802 .813   
 

總和 653.181 806    
 

獨立自制 

組間 7.413 4 1.853 3.102 .015 1<2<3<4<5 

組內 478.591 801 .597   
 

總和 486.004 805    
 

文化反哺 

組間 4.212 4 1.053 1.079 .366 
 

組內 779.824 799 .976   
 

總和 784.035 803    
 

總分 

組間 4.269 4 1.067 1.996 .093 
 

組內 429.354 803 .535   
 

總和 433.623 807    
  

註 1:滿 15 歲； 2:滿 16 歲 3:滿 17 歲 4:滿 18 歲  5:滿 19 歲 

 

 



嘉大教育研究學刊第 43 期：1-32 

- 15 - 

由上表 4-5 可知，「獨立自制」和「生活協助」兩個層面達顯著水準（前者 p=0.15，後者

p=0.08），進行事後比較後，發現「滿 19 歲」高於「滿 18 歲」、「滿 18 歲」高於「滿 17 歲」、

「滿 17 歲」高於「滿 16 歲」、「滿 16 歲」高於「滿 15 歲」，表示不同年齡的未成年子女對父

母親的子職實踐行為上，「獨立自制」和「生活協助」的程度會依年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換

言之，年齡愈大的未成年子女，對父母親在獨立自制及生活協助方面的表現愈佳。的確，不

同年齡階段的子女子職實踐應有所不同。研究者推估，隨著子女年齡逐漸步入成年，思想逐

漸成熟，對父母親之子職實踐行為表現愈佳。楊國樞、葉光輝與黃囇莉（1989）研究指出，

隨著年齡的遞增，個體的子職實踐方式逐漸由他律朝向自律性，因此，獨立自制方面的表現

愈佳。 

（二）男性成年子女方面 

1.不同學歷男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差異 

不同學歷男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達顯

著水準（p<.05），則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以了解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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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不同學歷男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p 事後比較 

遵守服從 

組間 4.476 3 1.492 2.631 .050 ns 

組內 200.234 353 .567   
 

總和 204.711 356    
 

生活協助 

組間 9.846 3 3.282 5.051 .002 3.4>1 

組內 228.064 351 .650   
 

總和 237.910 354    
 

陪伴體恤 

組間 3.439 3 1.146 1.606 .188 
 

組內 250.566 351 .714   
 

總和 254.005 354    
 

聯繫安心 

組間 .684 3 .228 .271 .846 
 

組內 294.050 350 .840   
 

總和 294.734 353    
 

獨立自制 

組間 7.942 3 2.647 4.926 .002 3.4>1 

組內 188.113 350 .537   
 

總和 196.055 353    
 

文化反哺 

組間 8.321 3 2.774 2.608 .051 ns 

組內 372.178 350 1.063   
 

總和 380.499 353    
 

總分 

組間 4.627 3 1.542 3.216 .023 ns 

組內 168.834 352 .480    

總和 173.461 355     

註：1:國中（含以下）；2:高中；3:大學；4:碩士；5:博士 

 

由上表 4-6 可知，整體而言，學歷為碩士和大學的男性成年子女，對其父母親的子職實踐

表現優於國中（含以下）的男性成年子女。在各層面的表現方面，「生活協助」和「獨立自制」

達顯著水準（p=0.02），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後，發現學歷為碩士和大學的男性成年子女，對

其父母親的子職實踐表現優於學歷僅為國中（含以下）的男性成年子女。 

2.不同收入之男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差異 

不同收入男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達顯

著水準（p<.05），則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以了解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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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不同年收入男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孝道實踐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p 事後比較 

遵守服從 

組間 6.417 4 1.604 2.835 .025 ns 

組內 193.492 342 .566   
 

總和 199.909 346    
 

生活協助 

組間 4.689 4 1.172 1.744 .140 
 

組內 228.486 340 .672   
 

總和 233.176 344    
 

陪伴體恤 

組間 3.363 4 .841 1.153 .331 
 

組內 247.875 340 .729   
 

總和 251.238 344    
 

聯繫安心 

組間 3.020 4 .755 .895 .467 
 

組內 285.928 339 .843   
 

總和 288.948 343    
 

獨立自制 

組間 8.316 4 2.079 3.821 .005 5.2>1 

組內 184.431 339 .544   
 

總和 192.747 343    
 

文化反哺 

組間 8.062 4 2.015 1.849 .119 
 

組內 369.447 339 1.090   
 

總和 377.509 343    
 

總分 

組間 4.544 4 1.136 2.328 .056  

組內 166.428 341 .488    

總和 170.972 345     

註：1:0-54 萬；2:54 萬-121 萬；3:121 萬-242 萬；4:242 萬-453 萬；5:453 萬-1031 萬；6:1031 萬

以上 

 

由上表 4-7 可知，「獨立自制」達顯著水準（p=0.05），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後，發現家庭

年收入在「54 萬-121 萬元」及「453 萬-1031 萬元」的男性成年子女，其對父母親子職實踐表

現，在獨立自制的程度上優於家庭年收入在「54 萬元」以下者。 

3.不同職業男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差異 

不同職業男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達顯

著水準（p<.05），則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以了解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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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不同職業男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p 事後比較 

遵守服從 

組間 7.029 4 1.757 3.164 .014 5>1 

組內 190.490 343 .555   
 

總和 197.519 347    
 

生活協助 

組間 11.581 4 2.895 4.486 .002 5>4>1 

組內 220.073 341 .645   
 

總和 231.654 345    
 

陪伴體恤 

組間 4.358 4 1.090 1.539 .190 
 

組內 241.428 341 .708   
 

總和 245.786 345    
 

聯繫安心 

組間 2.840 4 .710 .874 .480 
 

組內 276.125 340 .812   
 

總和 278.964 344    
 

獨立自制 

組間 5.774 4 1.443 2.724 .029 ns 

組內 180.164 340 .530   
 

總和 185.937 344    
 

文化反哺 

組間 13.136 4 3.284 3.086 .016 ns 

組內 361.877 340 1.064   
 

總和 375.013 344    
 

總分 

組間 5.716 4 1.429 3.037 .018 5>1 

組內 160.887 342 .470    

總和 166.603 346     

註：1:非技術工；2:技術性工人； 3:半專業人員；4:專業人員；5:高級專業人員 

 

由上表 4-8 可知，在總體而言（p=0.18）和分層面「遵守服從」（p=0.014）、「生活協助」

方面達顯著水準（p=0.002），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後，發現從事「第五類型」（高級專業人員）

的成年男性，在對其父母親所提供的子職實踐程度高於從事「第一類型」產業（非技術工）

之成年男性。 

（三）女性成年子女方面 

1.不同學歷女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差異 

不同學歷女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達顯

著水準（p<.05），則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以了解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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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不同學歷女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p 事後比較 

遵守服從 

組間 .302 3 .101 .238 .870 
 

組內 189.530 447 .424     
 

總和 189.832 450      
 

生活協助 

組間 2.194 3 .731 1.621 .184 
 

組內 201.707 447 .451     
 

總和 203.901 450      
 

陪伴體恤 

組間 1.900 3 .633 1.251 .291 
 

組內 226.349 447 .506     
 

總和 228.250 450      
 

聯繫安心 

組間 6.067 3 2.022 2.833 .038 
 

組內 316.949 444 .714     
 

總和 323.015 447      
 

獨立自制 

組間 2.441 3 .814 1.943 .122 
 

組內 185.966 444 .419     
 

總和 188.407 447      
 

文化反哺 

組間 18.691 3 6.230 7.465 .000 2.3.4>1 

組內 367.244 440 .835     
 

總和 385.935 443      
 

總分 

組間 3.241 3 1.080 3.017 .030  

組內 159.718 446 .358      

總和 162.960 449        

註：1:國中（含以下）；2:高中；3:大學；4:碩士；5:博士 

 

由上表 4-9 可知，「文化反哺」達顯著水準（p=0.00），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後，發現學歷

為「高中」、「大學」和「碩士」的女性成年子女，在對父母親的文化反哺方面的表現優於學

歷「國中（含以下）」者。換言之，女性成年子女學歷愈高，他們愈會與其父母分享新的知識

或訊息，讓父母成長。 

2.不同收入女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差異 

不同收入之女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達

顯著水準（p<.05），則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以了解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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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不同收入女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p 事後比較 

遵守服從 

組間 4.058 4 1.014 2.442 .046 ns 

組內 178.639 430 .415     
 

總和 182.697 434       
 

生活協助 

組間 4.846 4 1.211 2.662 .032 ns 

組內 195.702 430 .455     
 

總和 200.548 434       
 

陪伴體恤 

組間 5.611 4 1.403 2.771 .027 ns 

組內 217.689 430 .506     
 

總和 223.300 434       
 

聯繫安心 

組間 6.935 4 1.734 2.396 .050 ns 

組內 309.674 428 .724     
 

總和 316.610 432       
 

獨立自制 

組間 6.849 4 1.712 4.147 .003 3>1 

組內 176.739 428 .413     
 

總和 183.588 432       
 

文化反哺 

組間 7.478 4 1.869 2.130 .076 
 

組內 372.202 424 .878     
 

總和 379.679 428       
 

總分 

組間 5.649 4 1.412 3.959 .004  

組內 153.000 429 .357      

總和 158.649 433        

註：1:0-54 萬；2:54 萬-121 萬；3:121 萬-242 萬；4:242 萬-453 萬；5:453 萬-1031 萬；6:1031 萬

以上 

 

由上表 4-10 可知，整體而言，家庭年收入在 121 萬~242 萬之女性成年子女對其母親的子

職實踐，在獨立自制等層面上的表現，優於家庭年收入在 54 萬元以下者。 

3.不同職業女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差異 

不同職業女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達顯

著水準（p<.05），則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以了解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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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不同職業女性成年子女對父母子職實踐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p 事後比較 

遵守服從 

組間 1.425 4 .356 .853 .492 
 

組內 155.839 373 .418     
 

總和 157.264 377       
 

生活協助 

組間 1.047 4 .262 .583 .675 
 

組內 167.487 373 .449     
 

總和 168.534 377       
 

陪伴體恤 

組間 1.872 4 .468 .936 .443 
 

組內 186.488 373 .500     
 

總和 188.361 377       
 

聯繫安心 

組間 3.248 4 .812 1.124 .345 
 

組內 267.359 370 .723     
 

總和 270.606 374       
 

獨立自制 

組間 2.025 4 .506 1.245 .291 
 

組內 150.396 370 .406     
 

總和 152.421 374       
 

文化反哺 

組間 10.310 4 2.578 3.044 .017 4>1 

組內 309.954 366 .847     
 

總和 320.264 370       
 

總分 

組間 1.324 4 .331 .943 .439  

組內 130.899 373 .351      

總和 132.223 377        

註：1:非技術工；2:技術性工人； 3:半專業人員；4:專業人員；5:高級專業人員 

 

由上表 4-11 可知，分層面「文化反哺」（p=0.017）方面達顯著水準，表示從事「第四類型」

（專業人才）的成年女性，在對其父母親所提供的子職實踐程度高於從事「第一類型」產業（非

技術性工作）。 

綜上所述，在性別方面，未成年子女之母親子職實踐行為高於未成年子女之父親。許多研

究（洪淑敏，2002；Floyd & Morman, 2003）指出，或許是受到社會文化的建構及傳統性別角色

刻板印象的影響，男性一般而言較具有工具性特質，強調自我獨立，而女性則具有情感性特質，

比較會與他人分享內心的想法，並給予他人情緒上的關懷和支持，因此女性比起男性會有較高

的子職實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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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收入、學歷或職業類別等背景因素來看，無論是男性或女性，未成年子女之父母社經地

位愈高，所能提供的子職實踐的確更多。這樣的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的研究一致。Lin 與 Yi （2011）

研究發現，中年子女對老年父母的孝道規範受到子女本身的經濟資源等因素的影響。Luo 與 Zhan

（2012）的研究也發現，老年父母對成年子女的子職角色與孝道評價，和子女所提供的財務經

濟支援有正向的關聯。換言之，當成年子女的社經地位愈高，經濟財務資本愈佳，所能提供的

子職實踐行為也自然更多。 

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教養方式與子職實踐行為之相關分析 

以 Pearson 積差相關，探討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教養方式與子職實踐行為之間的相關情形。積

差相關如下表 4-12： 

 

表 4-12 

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教養方式與子職實踐行為之積差相關 

 父母教養方式 

母親回應 母親要求 父親回應 父親要求 

子職實踐 

行為 

子女對父親 .653** .481** .759** .577** 

子女對母親 .738** .520** .612** .455** 

註：*p<.05，**p<.01，***p<.001 

 

本研究之教養方式分為「要求」、「回應」兩個向度。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知覺其父母在

該向度之教養行為愈高。由上表 4-12 可知，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教養方式與子職實踐行為皆達顯

著水準，相關係數值介於.455 至.759 之間，代表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教養方式與子職實踐行為皆

有相關。其中，在父母的管教方式中，又以父母親的回應與未成年子女的子職實踐相關最高。 

換言之，父母的行為與子女的行為非單向靜態的，而是雙向且具有歷程性的。親職與子職

原本尌是相對的概念，為人父母要能對子女適當的教育、回應與要求，為人子女也才會予以適

當的感恩及回饋。葉光輝（1996）指出，在華人儒家倫理孝道觀念影響下的家庭，不能只單向

要求子女對父母要盡責任，也應在乎父母是否盡到對子女的要求與責任。本研究發現，當父母

對子女採取高回應高要求這種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時，則未成年子女的子職實踐情形最佳。此

研究結果值得現代父母在面對少子化的台灣社會與家庭中加以重視。 

四、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子職實踐之代間相關情形 

以 Pearson 積差相關探討台灣南區未成年子女與成年子女代間在子職實踐行為之間的相關

情形，積差相關如下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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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未成年子女與成年子女代間的子職實踐行為之積差相關 

 子職實踐行為 

子女對父親 子女對母親 

子職實踐 

行為 

父親對祖父 .304** .232** 

父親對祖母 .283** .232** 

母親對祖父 .266** .233** 

母親對祖母 .212** .261** 

註：*p<.05，**p<.01，***p<.001 

 

由上表 4-13 可知，未成年子女與成年子女代間的子職實踐行為皆達顯著水準，相關係數值

介於.212 至.304 之間，代表未成年子女對父母親與成年子女對祖父母代間的子職實踐行為皆有

相關。 

此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研究結果一致。張則凡（2006）和莊雅雱（2009）的研究均顯示，當

子女知覺父母的孝道行為程度愈高，則其本身的子職實踐程度也愈高。Pan, Mary 與 Schwartz

（2013）以青少年及其父母親之配對樣本調查，研究發現父母親對孝道、親職行為的集體主義

取向和態度，會正向促進其青少年子女的自主性的動機。事實上，在家庭中，父母是未成年子

女的重要他人及楷模，父母所表現的各種行為模式、態度及言行舉止都是這些未成年子女模仿

和學習的對象，當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在與其祖父母互動時，透過潛移默化的代間傳遞，確實會

影響這些未成年子女之子職實踐情形，子職孝道行為具有其跨代傳承情形。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旨在透過問卷調查法，藉以了解台灣南部地區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之親子兩代在子

職實踐的普遍情形，並探討不同背景因素之未成年子女與其父母子職實踐之差異情形。此外，

也期望透過統計分析，進一步了解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子職實踐之代間相關，以及了解未成年

子女之子職實踐行為與所知覺的父母親職教養行為之相關情形。依據上述的研究結果與討論本

研究提出以下幾點結論，並分述其重點： 

（一）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之子職實踐情況良好 

本研究發現，未成年子女及成年子女之子職實踐情況良好。整體而言，未成年子女的父母

（成年子女）比起未成年子女之子職實踐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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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成年對父母親的子職實踐方面，雖然未成年子女對母親的子職實踐高於對父親的子職

實踐。然而，未成年子女對父母親的子職實踐，均在獨立自制方面的表現最佳，而生活協助方

面的表現比遵守服從方面的表現更佳。 

在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子職實踐方面，母親比起父親的子職實踐程度更高，其未成年子女的

母親對其祖母的子職實踐分數更高於對其祖父的子職實踐。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子女的父母

親，無論是父親或母親，對其祖父母的子職實踐均以獨立自制和生活協助的表現最佳，其次是

遵守服從，分數較低的則是文化反哺。 

（二）性別、年齡等因素是影響未成年子女子職實踐行為之因素 

在未成年子女的性別方面，整體而言，女性未成年子女比起男性未成年子女的子職實踐程

度較高。尤其，是在陪伴體恤及聯繫安心等情感性層面，未成年女性的子職實踐行為顯著高於

未成年男性。在不同年齡的未成年子女對母親的子職實踐行為上，「獨立自制」及「生活協助」

方面的表現會依年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換言之，年齡愈大的未成年子女，其獨立自制和生活

協助的表現愈佳； 

（三）學歷、職業別、收入等因素是影響未成年子女之父母親子職實踐行為之因素 

在學歷方面，整體而言，父母親的學歷愈高，其子職實踐表現愈佳，尤其是在「生活協助」

和「獨立自制」方面的表現更達顯著差異。值得一提的是，對未成年子女之母親而言，學歷愈

高的母親在文化反哺方面的表現優於學歷「國中（含以下）」者。 

在職業類別方面，整體而言從事「第五類型」（高級專業人才）的父母親，其子職實踐高於

從事「第一類型」產業（非技術性工作），尤其是在「生活協助」、「獨立自制」方面的表現更達

顯著差異。 

在收入方面，本研究發現家庭年收入愈高的父母親，其子職實踐表現，在獨立自制的程度

表現愈佳。 

（四）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子職實踐之間具有代間正相關 

本研究發現，未成年子女與其父母的子職實踐行為之間具有正相關。換言之當成年子女之

父母對其祖父母實踐正向良好的子職行為時，則未成年子女對其父母也具有正向的子職實踐表

現，兩者之間具有代間傳遞關係。 

（五）未成年子女之子職實踐與其父母親職教養行為之間具有正相關 

本研究發現，父母親的教養方式與子女的子職實踐行為兩者之間具有正相關。其中，管教

方式中，又以父母親的回應與未成年子女的子職實踐相關最高。換言之，當父母親對未成年子

女所採取的教養方式愈趨向於高要求與高回應時，則未成年子女反過來會對其父母表現較高的

子職實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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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應持續重視華人社會中的孝道倫理，強化為人子女的家庭回饋責任 

本研究發現，未成年子女及其父母之子職實踐良好；然而，不同世代的子女，其子職實踐

有所不同。在未成年子女對父母親的子職實踐方面，相對於遵守服從此一層面的表現，未成年

子女的獨立自制方面的表現最佳；在成年子女對父母親的子職實踐方面，女性成年子女對母親

的子職實踐分數更高於對父親的子職實踐。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的成年子女，對

父母親的子職實踐均以獨立自制和生活協助的表現最佳，其次是遵守服從，分數較低的則是文

化反哺。 

很顯然的，子職實踐行為的表現內涵有其世代的差異，學校及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應持續

舉辦家庭孝道倫理教育。事實上，子職實踐的內涵很多元，在未成年子女部分，可再多加強其

對父母的陪伴體恤和遵守服從等層面的子職實踐。例如，未成年子女應多關心與體諒父母，並

且對於父母的指示和交代也應多順從；對成年子女的部分，則可加強其對父母的文化反哺，與

父母分享新的知識或訊息，讓父母成長。 

（二）學校宜落實子職教育與性別教育，以提升未成年子女之子職實踐 

本研究發現，女性未成年子女比起男性未成年子女的子職實踐程度較高。這樣的研究結果

與傳統的角色期待一致。受到社會文化的建構及傳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影響，女性比起男性，

更具有情感性特質，比較善於對他人表達感情，並給予他人情緒上的關懷和支持。因此，女性

對父母親的子職實踐較高。 

然而，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在少子化的家庭型態趨勢下，無論性別不同，為人子女對自

己的父母親都應該努力實踐子職。在家庭教育方面，父母親應具備性別平權教育，無論男女，

對子女的子職實踐應有合理的平等期待。對於未成年子女，父母親應要求及期許他們能在日常

生活中實踐子職，例如協助父母分擔家務。另外，在學校教育中，有關性別平等教育及家庭教

育等非升學科目向來不受到重視。面對社會家庭型態的改變，學校教育應與時俱進，實施議題

教育，確實落實家庭教育與性別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使學生不分性別、無論男女，都能

懂得回饋父母、孝敬父母，以生活協助或獲陪伴體恤等各種方式落實子職實踐行為。 

（三）父親應與母親一起共親職，以期待子女對父親有更高的子職回饋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未成年子女或是成年子女，對母親之子職實踐程度都高於對父親。這

或許是因為我國傳統父權社會的家庭運作，大致是根據「男女有別」來分工的，家庭中的父親

負責經濟性活動以養家活口，家庭中的母親則負責家務與育兒工作，此種刻板化的性別角色期

待決定了父親和母親的親職分工。在過去的社會中，華人社會的父權文化中父親角色的嚴肅，

以及華人固有的面子文化，使得男性無法和女性一樣扮演合適的親職角色，因而導致在子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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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子職回饋上程度高於對父親。 

不過，隨著雙薪家庭與核心家庭的大幅增加，生育率降低，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成長，提倡

性別平權的時代來臨，這些因素都劇烈地衝擊著家庭中家務勞動與育兒照顧的親職角色分工，

尤其是一向「男主外」父職角色內涵起了很大的變化，華人社會上對父職的要求也日漸增加。

事實上，家庭內的角色分工可以更多元、更彈性，父親也可以與母親共親職，對子女表達關心

與愛意，父親也可以和母親一樣是情感性的角色，而不再只是子女經濟的提供者，如此不僅能

在家庭中確實落實性別平權教育，也方能期待子女對父親有更高的子職實踐回饋。 

（四）宜針對社會中較弱勢的家庭，提供相關資源並提升其子職實踐行為 

本研究發現，對成年子女而言，社經地位的確會影響其子職實踐。那些學歷較高、收入較

豐，擔任高級專業工作的成年子女，無論性別，對父母的子職實踐程度的確較高。相對之下，

那些學歷較低、收入較少，擔任第一級產業的非技術性工人之成年子女，他們往往自顧不暇，

三餐僅能溫飽，因此較難讓父母親安心，對自己的父母往往也無法提供更多的生活協助及反哺。 

面對社會中較弱勢的家庭，各縣市政府社會局及家庭教育中心更應該攜手合作，除了提供

他們生活上必要的扶助、支援與救濟之外，在家庭教育方面，也可以透過各種方式與管道，提

升其家庭及子職教育。畢竟，子職教育的內涵十分多元，對父母親行孝道，不只是提供物質、

經濟與生活上的協助而已，為人子女首要任務尌是把自己的身心健康照顧好，不讓老年父母擔

憂，只要有時間，可以多多陪伴父母，並與父母保持聯絡使其安心，並且多與父母分享生活經

驗與感受……這些方式一樣能讓為人父母感受的溫暖與安心。 

（五）應重視家庭內父母之身教典範，傳承家庭孝道之倫理 

本研究發現，當未成年子女之父母對祖父母之子職實踐行為愈高，則未成年子女對其父母

的子職實踐行為也愈高。 

換言之，由於親子兩代之孝道實踐具有代間傳遞情形，親子之間的子職實踐亦會互相影響，

因此家庭應重視父母家庭教育之身教典範，可據以提供子女孝道倫理之優良身教典範，這樣的

研究結果值得重視。面對高齡及少子化的台灣社會，雖然養兒防老的觀念已經過時，然而無論

是否與老年父母銅柱與否，為人父母如何對待家中的老年人，也尌是直接提供這些未成年女將

來長大成人之後，如何對待自己的一個借鏡，不得不加以注意。 

（六）應持續重視父母之親職教育，加強父母對子女的回應與要求 

本研究發現，父母親無論是在回應和要求層面上，對其子女愈採用高回應與高要求之教養

方式，則子女對父母的子職實踐行為尌愈高。 

因此，父母親應重視其親職教養行為與子女子職實踐之相互影響性，加強父母對子女的回

應與要求。在少子化的今天，台灣父母應盡量採取權威開明的教養方式。尤其，是父母的回應



嘉大教育研究學刊第 43 期：1-32 

- 27 - 

方面，與子女的子職實踐具有更高的正相關。事實上，親職與子職是相對應的角色與概念，為

人父母必頇要先擔負起父母的角色與責任，教育孩子、陪伴孩子，為人子女也才能知道如何回

饋父母，扮演為人子女的角色和責任。雖然，家庭教育已是公共的議題，但是家庭內的父母親

對孩子的影響仍然是最深遠，家庭內父母所能扮演的教育子女、人格發展、幫助其社會化、促

進子女養成正確價值觀……等的功能，這些畢竟都不是政府其他機關所能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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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the minors and their parents’ filial duties in 

practice in southern Taiwan including Chiayi City, Chiayi County, Tainan City, Kaohsiung City, and 

Pingtung County.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adopted in order to reach the above 

mentioned purpose. The subject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include 227 freshmen and 685 parents with 

their children study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Several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1. Minors and their parents perform well in filial duties. 2.The factors of gender 

and age are the key points of their minor children’ filial duties in practice. 3. The effecting factors of 

educational levels, incomes, and occupations are the key points of their parents’ filial duties in practice. 

4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lial duty of minors and the filial duty of their parents. 5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lial duty of minors and the educational styles of their 

parent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study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schools, families, and family education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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